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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关于对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

关注函（三）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4〕第 45 号 

 

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4 年 3月 6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深圳证券交易

所关注函〔2024〕第 30号的回复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回函公

告》）以及《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〔2024〕第 34 号的

回复公告》，但年审会计师、评估机构尚未发表核查意见，

董事唐自然、张锦贵、独立董事谭柱中表示因时间太紧，无

法就回函内容确认意见。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、

年审会计师、律师进一步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。 

1.关于资金占用方涉嫌虚假偿还占用款项 

《回函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为购买锰渣库、变电站、麻

栗坡天雄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天雄新材）39%股权直

接或间接向深圳麓丰水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深圳麓丰）支

付 5.8亿元。同时深圳麓丰直接或间接代资金占用方湖南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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泓坤建材有限公司、深圳金环商贸有限公司以及违规担保被

担保方河南环利商贸有限公司、河南昭穗实业有限公司向公

司支付 5.8亿元。你公司称有关款项构成形式上的资金闭环。 

（1）你公司在《回函公告》中称，资产收购交易完成时，

湖南大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湖南大佳）、云南

麓丰售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麓丰售电）和云南文山麻栗坡

县天雄锰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天雄锰业）将各自持有的资

产注入了公司，同时成为深圳市太力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太力科）的投资人。请说明你公司收购锰渣库、

变电站、天雄新材 39%股权后太力科及其上层股权结构的变

更和拟变更情况，有关事项是否影响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，

如是，请立即披露。 

（2）你公司在《回函公告》中称，湖南大佳、麓丰售电

和天雄锰业对太力科出借资金是独立的具有商业实质的商

业行为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有关款项构成资金闭环的原因及

合理性，“具有商业实质”的具体含义，是否存在通过构建

一揽子交易虚假偿还占用资金的意图或目的。 

（3）你公司于 2024 年 2月 28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股票

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进展公告》称，截至 2023 年 12

月 21日，湖南省泓坤建材有限公司资金占用余额 1.8亿元，

深圳金环商贸有限公司资金占用余额 0.20 亿元，累计 2 亿

元。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，公司定期存单违规质押担保余

额合计 4.5 亿元，截至 2023 年 9 月 11 日,湖南三盛新能源

有限公司 449,999,955.29 元被银行强行划转。请你公司明



3 

 

确截至目前的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余额，截至目前就资金占

用、违规担保是否存在明确有效解决措施及预计完成期限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关于实际控制人认定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 

公开信息显示，2024 年 2 月 5日，间接持有你公司控股

股东福建卓丰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72.79%股份的太力

科的工商信息发生了变更，太力科的执行董事、总经理从戴

德斌变更为谭更，注册地址变更为“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

福安社区金田路 3037号金中环商务大厦 B1011”。你公司最

新披露的实际控制人为戴德斌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公司董事会席位、历次股东大会表决情况、太

力科股东的股权及表决权情况等说明目前上市公司控制权

的归属，并说明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是否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

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（2）进一步向太力科核实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

的认定意见以及未来安排，并核实说明是否存在应当披露而

未披露的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的重大事项。 

（3）公开信息显示，深圳麓丰与太力科变更后的注册地

址相近。深圳麓丰与天雄新材转让方湖南大佳的股东深圳大

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具有相同的联系电话及邮箱。请你公司

结合前述有关情况，在分别函询深圳麓丰、湖南大佳、太力

科、戴德斌、谭更、董监高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核实并说明深

圳麓丰、湖南大佳与你公司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

高或其他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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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你公司向湖南大佳购买天雄新材 51%、39%股权已分

别以现金支付 50,031万元、37,134万元。同期，自 2022年

三季度末至 2023年三季度末，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从 13.47

亿元下降至 0.40 亿元。请你公司说明购买天雄新材股权是

否存在变相向关联方提供资金的情形，是否存在潜在利益输

送，是否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。 

（5）结合前述情况，自查公司与实际控制人、关联方认

定有关的信息披露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是否存在新增信

息披露违法违规的情形。 

请年审会计师、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关于是否有能力就虚假陈述责任赔偿投资者损失 

中国证监会已于 2022年 11月 2 日、2023年 10月 9日，

2023 年 12 月 29日向你公司发出立案告知书。2023 年 12月

29 日，你公司披露的《关于收到〈行政处罚决定书〉的公告》

显示，你公司未及时披露违规担保事项，2020 年年度报告、

2021年半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及虚假记载。截至目前，你

公司仍处于被立案调查过程中。公开信息显示，你公司与投

资者存在多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。其中，在你公司与某

投资者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中，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后

判决你公司作为上市公司，存在违规担保情形，未按照我国

《公司法》和公司章程等制度，履行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

审议决策程序，亦未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于判

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投资者投资损失 20,617.79 元；时任实

控人林荣滨向其关联公司提供质押担保，未书面通知你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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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未配合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导致你公司未及时披露相关

事项，与你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请结合截至目前你公司

所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所涉事由、审理/仲裁进

展、拟赔偿金额、公司非受限货币资金余额情况说明你公司

计提负债具体期间及金额、计算过程、确认依据及合理性，

你公司是否有能力赔偿因证券虚假陈述对投资者造成的损

失。 

请年审会计师、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4 年 3 月 14

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北京证

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

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

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。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2024 年 3 月 7 日 

 

 

 


